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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深入持续优化用水用气报装管理的
实施意见

为贯彻落实《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若干意见》

（鄂政发〔2018〕26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城市供气、供水报装

流程的通知》（鄂建办〔2018〕388号）和《天门市创建水电气网

用能要素联动报装先行区工作方案》（天建设发〔2022〕8号）等

规定，进一步加强我市用水用气报装管理，促进用水用气报装更方

便，服务更周到，营商环境更优化，特制定如下实施意见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巩固提升获得用水用气改革成果，进一步优化流程、精简资 料、

压缩时限、创新服务，用水、用气 报装实现供水供气“100”服务（即

实现城市用水用气报装 1 个环节、0 费用、0 材料），时间控制在

0.5 个工作日内（不包含外线工程规划及施工许可等行政审批、用

户内部工程施工及气密性试验、用户原因等时长）。

二、提高用水用气服务便利度

（一）实行用水用气报装“前置服务”。供水供气经营企业通

过天门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、湖北政务服务网、鄂汇办

APP、企业微信公众号等渠道，获取用户信息，主动走访对接，掌

握用户供水供气需求，提前组织人员现场踏勘，核实用水用气环境、

管道及压力情况，根据接入地点的不同和用户需求，组织实施红线

外管网建设工程，并将后续报装申请等事项告知用户。



- 3 -

（二）建立完善企业网上营业厅。各供水、供气企业建立或完

善企业业务系统，将企业业务系统服务项目对应接入“湖北政务服

务网”和“鄂汇办”APP 的网上营业厅服务板块事项，依托平台提供

的水电气联动报装审批系统，推进水电气联动报装。实现线上“一

网通办”。线下在政务大厅设立水电气综合窗口，实现水电气“一窗

通办”。

（三）进一步创新服务模式。供水供气企业要加快信息化建设，

建立完善企业业务管理系统，通过企业门户网站或微信公众号、小

程序等线上平台，实现报装、查询、交费等线上服务；认真落实住

房和城乡建设部《供水、供气、供热等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实

施办法》相关规定，通过企业服务窗口、门户网站、微信公众号等

多渠道主动公开用水用气服务流程、服务承诺等相关信息，发布举

报投诉电话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

三、加强工程建设管理

（三）持续放开建设安装市场

按照市住建局《关于规范天门市工程建设项目供水供气报装相

关问题的实施意见》（天建设发〔2019〕18号）文件精神，建筑区

划红线内供水供气工程安装，由建设单位自主选择符合资质条件的

承建单位，严禁供水供气企业以任何方式和形式干涉建设单位自主

选择承建单位，妨碍市场公平竞争。

（三）规范外线工程建设安装事项

规范无外线工程的用水用气工程建设安装时限。用户可自行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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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具备相关资质的施工单位进行建设安装，安装时限由用户和安装

企业协调确定。

规范有外线工程的用水用气工程建设安装费用。严格落实国家、

省关于清理规范城镇供水、供气行业收费有关文件要求，全面清理

取消各项不合理收费。我市供水管网外线工程由用户企业属地政府

负责建设，费用由属地政府承担。供气管网外线工程由当地特许经

营燃气企业建设，建设费用由燃气企业承担。外线工程建设费用均

不得纳入用户建设成本。

四、严格验收接驳通水通气

（一）工程竣工后，建设单位应依法组织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

监理单位进行验收，应邀请水气行业主管部门和供水供气经营企业

参与验收。

（二）对验收合格的工程项目，供水供气经营企业应在 0.5个

工作日内与用户签订用水用气合同，接驳通水通气。

五、强化信息公开和行业监管

供水供气经营企业要在各服务网点和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公布

报装流程、报装时间、服务项目、收费标准、安全使用等事项及投

诉电话，主动接受监督。

市住建局对水气报装开展经常性的监督检查，对经营企业不按

要求办理水气报装服务的，责令限期整改，拒不整改的进行严肃处

理。


